物件識別符國家標準確立造就發展新契機

在國碼決定與OID分類編碼上皆會面臨舊有OID使用者權益問題受影響，尤其是有舊有OID使用者包含諸多政府行政機關，關係著人民權益。
經濟部召開"物件識別符(OID)管理機制協調會議",確立台灣物件識別符主管機關為交通部電信總局，相關標準由經濟部標檢局製定，OID的註冊管理機制有了新契機。由於經濟部標檢局努力，相關標準草案已完成，規範了國內OID註冊管理機制，如註冊程序、註冊項目格式、註冊機構擔任的角色等，為台灣OID註冊與管理提供國家標準依據，在新制度OID開放註冊前，已分配舊有OID，將因新制度公佈後而產生諸多變革，但是舊有OID分配方式與使用者會影響註冊機構對OID規劃。 

OID國碼尚未決定，從ISO 3166的國際標準和我國國家標準CNS 12842（國家名稱代碼表示法）來看，台灣OID國碼是158；但是已發放使用OID來看，似乎國碼886這方面為數較多，當OID國碼變時，這些已發放之OID將面臨重大的改變，尤其是關係政府所發放之憑証(GCA)，也會產生問題。符合國際標準之OID國碼，將來資訊物件應用OID較易為國際接受，但是舊有分配OID關係著許多人之權益，台灣OID國碼產生方式在國際標準與民眾權益間，面臨難以決擇局面，造成OID 國碼目前尚未決定主因。

早期中華電信與網達國際公司分別登記886和158作為台灣OID國碼，各自向下分配，現今已完成OID 相關標準草案中，規範註冊管理機制，舊有已分配OID處理方式要靠註冊管理機構來解決。在國碼之下，註冊管理機構為規劃OID發展，對OID作分類與編碼，若對舊有OID會未作處理，則會產生許多不良影響，首先舊有OID國碼不同於標準國碼，若繼續使用會與整個OID Tree 脫節，脫離管理制度而獨立發展，發展出來資訊物件不能獲國際認同；其次舊有OID國碼與標準國碼相同，若註冊管理機構規劃OID分類與編碼時，未考慮舊有OID時，則會產生OID重複情況，造成爭議。無論那一種情況發生，多會影響舊有OID使用者權益。於台灣OID管理制度建立之初，在國碼決定與OID分類編碼上皆會面臨舊有OID使用者權益問題受影響，尤其是有舊有OID使用者包含諸多政府行政機關，關係著民眾權益。如何遵循著國家標準，將舊有OID納入新註冊管理體制下，考驗註冊管理機構智慧，也許收回舊有OID ，重新依OID分類與編碼規則再分配，對未來國內OID發展會有較好的效果；但是如何在這過渡期降低舊有使用者傷害是最大課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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